技工学校收费标准办事指南
一、民办技工学校申请制定或调整学费、住宿费标准申报程序：

（一）收取接受学历教育的学生学费、住宿费

１、按同类别、同层次公办技校标准收费的（见《公办技工学校学费标准表》），实行报备程序。

①学校提出书面申请→②同时报：A、同级劳动保障行政部门，B、同级价格主管部门→③备案同意后执行。

２、高于同类别、同层次公办技校标准收费的，实行审批程序。

①学校提出书面申请报告和《民办技工学校制定和调整收费标准申报表》及其附件→②同级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审核→③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上报批准其办学的同级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厦门市统一由厦门市价格主管部门）审批。

（二）收取非学历教育的其它学员培训费、住宿费

（1）收费标准为：由民办学校自行确定。

（2）申报程序：①学校报批准其办学的同级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备案→②学校向税务部门申领税务发票。

二、《收费许可证》办理程序

对象：实施学历教育的技工学校收取学费、住宿费必须办理《收费许可证》，方可收费。

程序：①学校填写《收费许可证申请表》，按隶属关系向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提出书面申请，并附批准收费机关的审批文件→②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审核盖章→③经当地价格主管部门核准申请领取《收费许可证》→④凭《收费许可证》向财政主管部门申领专门收费票据。

三、收费标准：

１、公办技工学校学费标准表

	培养类别
	专业名称
	收费标准（元/生.学年）
	文件依据

	
	
	省级重点以下
	省重及以上
	

	中级工班
	一般专业
	2000
	2000＋上浮20％(2400)
	闽价[2000]费字258号

	
	艺术类
	3000
	3600
	

	高级工班
	一般专业
	2800＋上浮20％(3360)
	2800＋上浮20％(3360)
	闽价[2004]费346号

	
	数控机床加工
	3800
	3800
	闽价[2005]费347号

	
	模具设计制造与维修
	
	
	

	
	电气工程
	
	
	

	
	备注：五年制高级工班学生，前三年应按照闽价[2000]费字258号文的中级工标准收费，后两年按照高级技工的相应收费标准执行。


2、住宿费学校按实际成本计算。
 
附件：
 

民办技工学校收费标准申请表
(可到http://fjldbz.ys168.com下载，选“放弃认证”可进入下载）
民办技工学校收费标准申请表

申请学校：                     （盖章）

	                     


填报人：

	                      


填报时间：

	


联系电话：

	


       福建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印制

              二00六年八月

	学校名称
	
	法定代表人
	

	办学许可证号
	
	法人登记证号
	

	学校地址
	

	      申请制定和调整教育收费标准项目和标准

	收费
项目
	计费单位
	收费标准
	各专业生均教育成本
	收费调整
依据

	
	
	原标准
	新标准
	
	

	
	
	
	
	
	

	
	
	
	
	
	

	
	
	
	
	
	

	
	
	
	
	
	

	
	
	
	
	
	

	
	
	
	
	
	

	
	
	
	
	
	

	
	
	
	
	
	

	
	
	
	
	
	

	
	
	
	
	
	

	
	
	
	
	
	

	
	
	
	
	
	

	
	
	
	
	
	

	
	
	
	
	
	
	
	
	


	 收费
项目
	计费单位
	收费标准
	各专业生均教育成本
	收费调整
依据

	
	
	原标准
	新标准
	
	

	
	
	
	
	
	

	
	
	
	
	
	

	
	
	
	
	
	

	
	
	
	
	
	

	
	
	
	
	
	

	
	
	
	
	
	

	
	
	
	
	
	

	
	
	
	
	
	

	
	
	
	
	
	

	
	
	
	
	
	

	
	
	
	
	
	

	
	
	
	
	
	

	
	
	
	
	
	

	
	
	
	
	
	

	申请制定或调整教育收费标准对学生负担及学校收支影响

	


	        申请学校近三年的收入和支出状况
（新办学校提供当年收支预算情况）

	人员和经费收支情况
	 200   年    
	 200   年  
	      年    

	教职工总人数
	     
	      
	        

	在校生总人数
	
	
	

	生均教育培养成本
	
	
	

	其中
	各专业学费成本
	
	
	

	
	住宿费成本
	
	
	

	财务决算报表中收支主要指标

	经费收入总合计
	
	
	

	经费支出总合计
	
	
	

	工资总额支出
	
	
	

	福利费用支出
	
	
	

	固定资产构建支出
	
	
	

	固定资产大修支出
	
	
	

	教育设备购置支出
	
	
	

	其他支出
	
	
	

	收支结余
	
	
	

	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填表说明
一、民办学校申请制定或调整收费标准应填写本表

并提交以下材料：

1、          证明申请学校有关情况的材料：

（1）法定代表人、法人登记证书；

（2）劳动保障主管部门颁发的办学许可证；

2、现行教育收费标准批准文件（新校除外）； 

3、能说明申请制定或调整教育收费标准的依据和理由的文件材料；

4、申请制定或调整教育收费标准对学生负担及学校收支影响的情况说明；

二、申请学校提供的材料应当真实有效。对于所提供材料不真实造成的后果由申请单位负责。

三、本表共三页，请认真填写，并在需要签字盖章处签章。表中第二页，各校所填项目数量不同。如果项目不够填写，可以复印第二页表格。
